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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赛区、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高校赛区的组织领导，统筹协调各阶段工作，

经研究，同意增加“浙江大学智能交通研究所”和“合肥工业大

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”为大赛承办单位，并同意成立高校赛区

组委会，组委会秘书处设在东南大学交通学院，增补东南大学常

务副校长吴刚为大赛组委会副主任委员并兼任高校赛区组委会

主任，负责大赛高校赛区的牵头组织工作。 

同时，为便于各赛区大赛组织工作开展，建立大赛常态化工

作机制，同意刻制各赛区组委会印章及秘书处印章，分别为： 

“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上海赛区组委会”； 

“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江苏赛区组委会”；  

“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浙江赛区组委会”； 

“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安徽赛区组委会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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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高校赛区组委会”； 

“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上海赛区组委会秘书处”；  

“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江苏赛区组委会秘书处”； 

“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浙江赛区组委会秘书处”； 

“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安徽赛区组委会秘书处”； 

“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高校赛区组委会秘书处”。 

赛区印章使用范围为以各赛区名义进行日常联络沟通、通知

发布，开展初赛评审等事项。赛区印章由各赛区指定专人保管，

赛区印章的使用管理须严格执行组委会〔2022〕2号文件中关于

《印章及用印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组委会 

2022 年 12 月 1 日 


